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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声明 

我们 声明： 

(一) 本 产 估报告是依据 政 发布 产 估基本准则和中国 产 估协

会发布 产 估执业准则和 业 德准则 制 。 

(二) 委托人或 本 产 估报告使 人应当按 律 定、 政 定及本

产 估报告 明 使 围使 产 估报告；委托人或 其他 产 估报告使 人

反前 定使 产 估报告 ，本 产 估机构及 产 估师不承担 任。 

本 产 估报告仅供委托人、 产 估委托合同中 定 其他 产 估报告使 人

和国家 律、 定 产 估报告使 人使 ； 之外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

于得到 产 估报告 成为 产 估报告 使 人。 

本 产 估机构及 产 估师提 产 估报告使 人应当 估 ，

估 不 同于 估对 可实 价格， 估 不应当 为是对 估对 可实 价

格 保 。 

(三) 本 产 估机构及 产 估师 守 律、 和 产 估准则 定，坚持

、客 和公 原则，并对所出具 产 估报告依 承担 任。 

(四) 估对 及 产、 债 单及未来 划 委托人、 估单位 报

并 其 字、 或 律允 其他方式 ；委托人和 关当事人依 对其提

供 料 实性、合 性、完整性 。  

(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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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(六) 产 估师已对 产 估报告中 估对 及其所 及 产 场 查；

已 对 估对 及其所 及 产 律权属 况 予必 关 ，对 估对 及其所

及 产 律权属 料 了查 ，对已 发 了如实披 ，且已提

委托人及 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 出具 产 估报告 。  

(七) 本 产 估机构出具 产 估报告中 分析、判断和 受 产 估报告

中假 和 定条件 制， 产 估报告使 人应当充分 产 估报告中 明

假 、 定条件、 别事 明及其对 估 影响。  

(八) 产 估师及其所在 估机构具备本 估业务所 业 和 关专业

估 。 已在 产 估报告中披 估机构或专家 工作外， 估 中

有 其他 估机构或专家 工作成果。 

(九) 估单位可 存在 其他影响 产 估值 事 ，在委托时未作 别

明 估专业人员根据专业 一 不 悉 情况下， 估机构及 估专业人员

不承担 关 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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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摘要 

 

 

 

 

委托人： 圳 控 份有 公司（以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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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 估值为 189,020.87 万元，增幅 166.37%； 债 值 68,457.37 万元， 估值为

72,737.93 万元，增幅 6.25 %；净 产 值为 2,504.23 万元， 估值为 116,282.95 万元，

增幅 4,543.46%。（ 估 情况 估明 ） 

产基 ， 估 ，森岛 东全 权 估值为 116,282.95 万元。 

（二） 收 估  

本次 收 ， 估 ，森岛 东全 权 估值为 118,135.52 万元，

增幅 4,517.00%。 

（三） 估 分析和应  

本次收 估 于 产基 估值 1,852.57 万元，差异 为 1.59%。 

1、 产基 估 主 为森岛鸿盈 有单 产价值 单加总 反映，

收 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，以企业整体 利 力来体 东全 权 价值。  

2、 于森岛 为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因开发支出、 售价格及 售 、收入

和 时 及 均受 多因 影响（ 如宏 形势、 业发展 况、

供 关 、 售 、 房 心 ），尤其是 公司 期 对制 业来 很 ，

收 中未来不 定 因 变动对 估 会产 大 影响。 态假 开发

估，则可以 免上 不 定因 影响。故最 取 产基 得出 估值作为最

估 。 

因 ， 查及 估 ，森岛 东全 权 价值 估价值为 116,282.95

万元（大写：人 币壹拾壹亿 仟 佰捌拾 万 仟伍佰元整）。 

特别事项说明： 

（一） 天健会 师事务所（ 普 合伙）对森岛 2015 年 12 月 31 日、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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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、2017 年 6 月 30 日 务 况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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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本次 估是基于企业 开发 均 按 划 利开发完成，且 如期实 工

工 收并根据与业主 合同 定如期交房。未 开发 中可 出 因工

、工期后延 事 所产 成本增加及或有 债对 估 影响；开发成本

有效控制在 围内， 与实 不 ，则 估 应作 应 整。 

（八） 于无 判断企业对 估基准日 在开发 开发完成后企业未来是否

可以取得其他 开发 ，本次 估按有 年期即 估基准日已有 开发期为收

期。 

（九） 根据《天 市国有建 地使 权出 合同》 充合同（ 号：宝土[2006]

（016）号— 003 号），森岛 开发 工日期延 2018 年 6 月 30 日，

本次 估 工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在上 充合同 定 工日期之后，根据

《承 函》，森岛 控 东南方 团有 公司承 估对 因或有 再延期 产

关 其支付，故本次 估 定开发 利延期 开发完成，未 再延

期所 支付 关 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） 南方 团有 公司（以下 “南方 ”）与森岛 《借

协 》（协 号：XJ-NF-2017-50） 定：本借 合同期 2017 年 7 月 1 日 2020

年 12 月 31 日 ，合同期 为 42 个月，森岛 可在上 合同期 内依据其 开发

向南方 借 ，南方 可据 同意向森岛 提供借 ，南方 在收到森岛

借 之日 15 天内向森岛 指定 户发出借 ，借 以借 期 内实 发

借 为准，参 前中国人 同期 基准利 ，协 定借 利 为年

息 4.75%，以森岛 收到借 之日 利息，按 实 使 天数 利息。本借

于森岛 开发建 ，必 专 专 ，未 南方 同意 ，森岛 不得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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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他 。根据上 借 协 ，本次 估开发期内 借 利 均按 4.75% ， 提

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一） 本次 估已按 土地增值 有关 定对森岛 开发 按其完工

后 增值 ， 扣 应 土地增值 ，但土地增值 最 应以国家

务机关 核定 为准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二） 本次 估已按 企业所得 有关 定对森岛 扣 开发 按

其完工后 应 企业所得 ，但企业所得 最 应以国家 务机关

核定 为准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三） 根据 估单位提供 《天 市森岛 业投 有 公司关于 圳

控 份有 公司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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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 于天 器有 公司与森岛 关于支付协 ，天

器有 公司 森岛 ， 判令森岛 支付拖欠 材料 及延期付 利息（按

同期 利 ， 2012 年 5 月 1 日 暂 2017 年 6 月 1 日，具体数 实

付之日 ）。本次 估 有 事 对 估价值 影响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我们出具 产 估报告中 分析、判断和 受 产 估报告中假 和 定条件

制， 产 估报告使 人应当充分 产 估报告中 明 假 、 定条件、

别事 明及其对 估 影响。 

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：本 估 估基准日 一年内有效，即 估

有效期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。 

评估报告日：本 估报告日为二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，是 估专业意 形成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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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正文 

产 估报告 

信（ ） 报字[2017] A0470 号 

 

圳 控 份有 公司： 

广东 信 产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公司（以下 “本公司”）接受 公司委

托，根据有关 律、 和 产 估准则 定、坚持 、客 和公 原则，

产基 、收 ，按 必 估 序，对 公司拟收 权所 及 天 森岛

业投 有 公司 东全 权 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 市场价值 了 估， 将

产 估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委托人、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

（一） 委托人概况 

名 ： 圳 控 份有 公司（以下 “ 控 ”） 

一 会信 代 ：91440300267146826U 

住所： 圳市 区 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3406A 单元 

定代 人： 卿 

册 本：340067.142400 万元人 币 

公司 型： 份有 公司（上市） 

围：投 兴办实业（具体 另 报）； 业 ；从事建 工 和

工 施工（ 取得 应 书后方可 ）；企业形 划； 店 ；国内商

业、 供 业（不含专 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 出口业务（ 律、 政 、

国务 决定 外， 制 取得 可后方可 ）； 信息咨 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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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 制 ）；供应 。仓储服务。 

成 日期：1994 年 01 月 30 日 

（二） 估单位概况 

1、 基本情况 

企业名 ：天 森岛 业投 有 公司（以下 “森岛 ”） 

一 会信 代 ：9112022478033244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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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城关 广川 8 号， 定代 人为李 。根据天 市 有 任会 师事务所出

具 字（2005）6 00269 号《 报告》，截 2015 年 11 月 9 日，森岛

收到全体 东 册 本合 壹仟万元，均以 币出 。 

森岛 时 权 构如下 所 ： 

序号 东名  出 （万元） 持 例（%） 

1 德拉      550.00        55.00  

2 森林岛      450.00        45.00  

合  1,000.00            100.00  

（2） 2006 年 7 月， 一次 权  

2006 年 6 月 30 日，森岛 东会作出决 ， 森林岛将其持有 森岛 45%

权以 450.00 万元价格 投 有 公司（以下 “ ”）。 

同日， 森林岛、 与 德拉 了《 权 协 》， 定： 森林岛

将持有森岛 45% 权以 450.00 万元 价格 ， 于 森林岛尚欠

德拉 450.00 万元， 接将 450.00 万元 权 支付 德拉。 

本次 权 完成后，森岛 权 构如下 所 ： 

序号 东名  出 （万元） 持 例（%） 

1 德拉       550.00         55.00  

2        450.00         45.00  

合     1,000.00        100.00  

（3） 2007 年 4 月， 二次 权  

2007 年 4 月 5 日，森岛 东会作出决 ， 德拉将其持有 森岛 5% 权

以 50.00 万元 投 咨 服务有 公司（以下 “ ”），

将其持有 森岛 20% 权以 200.00 万元 价格 ， 将其

持有 森岛 25% 权以 250.00 万元 价格 华技术咨 服务有 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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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 “ 华”），同时， 东会决 同意 华和 为森岛 新

东。 

同日， 德拉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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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 2007 年 6 月， 一次增  

2007 年 6 月 22 日，森岛 东会作出决 ，同意 册 本 1,000.00 万元增加

到 3,000.00 万元，新增 册 本 原 东南方 、 华、 。其中，

南方 出 500.00 万元增加到 1,500.00 万元、 华出 250.00 万元增加

到 750.00 万元、 出 250.00 万元增加到 750.00 万元。 

同日，森岛 定代 人就上 变更 了 修 案。 

根据天 中成会 师事务所出具 号为 中成 内字（2007） 184 号《 报

告》，截 2007 年 6 月 25 日，森岛 已收到全体 东 新增 册 本（实收 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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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12 月 18 日， 、 华与南方 《 权 协 》，

、 华与李峰 《 权 协 》，分别 定上 权 事 。 

2007 年 12 月 18 日，森岛 新 东会作出决 ， 决 上 权 事 及

新 公司 。 

2007 年 12 月 15 日，森岛 新 东 了新 公司 。 

本次 权 完成后后，森岛 权 构如下 所 ： 

序号 东名  出 （万元） 持 例（%） 

1 南方                   2,940.00           98.00  

2 李峰                   60.00            2.00  

合                   3,000.00          100.00  

（7） 2008 年 6 月， 二次增  

2008 年 6 月 25 日，森岛 东会作出决 ，同意 册 本 3,000.00 万元增加

到 5,000.00 万元，新增 册 本 原 东南方 、李峰 。其中，南方 出

2,940.00 万元增加到 4,900.00 万元，李峰出 60.00 万元增加到 100.00 万元。 

根据天 市 有 任会 师事务所出具 字（2008） 100083 号《

报告》，截 2008 年 6 月 26 日，森岛 已收到全体 东 新增 册 本（实收

本）合 仟万元整。各 东以 币出 2,000 万元。 

本次增 完成后，森岛 权 构如下 所 ： 

序号 东名  出 （万元） 持 例（%） 

1 南方               4,900.00          98.00  

2 李峰                  100.00            2.00  

合                 5,000.00          100.00  

 

3、 估单位开发 介 

（1） 基本概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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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建性 划 

单位：平方  

地块 号 地  总建  
地上总建

 

其中 

地下  住宅建

 

公建 套

建  

商业建

 

小学

 

幼儿园

 

1# 254,205.79 654,482.11 476,482.11 422,195.10 5,930.00 32,233.60 10,848.75 5,274.66 178,000.00 

2#（原 1-D2D3) 65,723.28 137,760.82 113,791.78 113,791.78 
    

23,969.04 

3#（原 3-B1) 11,014.66 10,407.64 10,407.64 10,407.64 
    

- 

5#（原 2-B1B2) 96,899.28 205,647.93 177,025.10 176,406.42 618.68 
   

28,622.83 

6# 2,437.70 - - 
      

7#（原

2-A12#13#14#) 
16,832.65 33,195.14 26,722.54 26,722.54 

    
6,472.60 

合  447,113.36 1,041,493.64 804,429.17 749,523.48 6,548.68 32,233.60 10,848.75 5,274.66 237,064.47 

4、 主 东及持 例 

估基准日时，森岛 主 东及持 例 下 ： 

序号 东名  出 （万元） 持 例（%） 

1 南方               4,900.00          98.00  

2 李峰                  100.00            2.00  

合                 5,000.00          100.00  

5、 公司 务 况 

森岛 几年 务 况如下： 

产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 币元 

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

产总       381,577,240.66        645,414,004.16        709,616,020.77 

债总        340,641,125.80         615,982,626.26      684,573,673.27    

净 产        40,936,114.86          29,431,377.90         25,042,347.50 

损益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-6 月  

业收入          2,913,385.00         12,082,356.43         2,406,842.86  

业利           -2,631,842.32             -9,805,212.02            -2,300,041.46    

净利          -3,534,117.72          -11,504,736.96            -4,389,030.40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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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流量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 1-6 月 

动产 净       -23,005,961.42       175,093,598.23      -22,996,169.29  

投 动产 净  0.00      48,000.00           80.00  

动产         22,724,878.00       -77,470,184.26  0.00  

变动对 及 价 影响 0.00  0.00  0.00  

及 价 净增加            -281,083.42         97,671,413.97      -22,996,089.29  

期末 及 价 余              318,565.25         97,989,979.22       74,993,889.93  

注：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 年 1-6 月份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

并出具天健审（2017）7-59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6、 公司从事业务 可文件 

序号 书名  书 号  发  有效期 

1 
中华人 共和国房地产

开发企业 书 

建房 [2007]

S1325 号 
 

天 市城乡建

委员会 

2017年5月5日-2018

年 5 月 31 日 

（三） 委托人与 估单位 关  

委托人为 估单位 权 收 方。 

（四） 委托人以外 其他报告使 人 

根据《 产 估委托合同》 定， 估单位以及国家 律、 定 报告

使 人，为本报告 合 使 人。 

国家 律 另有 定外，任何未 估机构和委托人 机构或个人不

于得到 估报告 成为 估报告使 人。 

二、评估目的 

根据 控 事会公告， 控 拟收 权事宜， 对森岛 东全 权

估，本次 产 估 作为 为 关 产价值 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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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 

（三） 企业 报 外 产 

本次 估单位未 报其他 外 产及 债。 

（四） 引 其他机构出具 报告 所 及 产 

本次 估中未引 其他 估机构出具 报告 。 

四、价值类型 

本次 估 价值 型为市场价值。市场价值是指 愿买方和 愿卖方在各 性

事且未受任何强 压制 情况下， 估对 在 估基准日 常公平交易 价值

估 数 。 

五、评估基准日 

（一） 估基准日 

本 产 估基准日是 2017 年 6 月 30 日。 

（二） 定 估基准日所 主 因  

1、 估基准日 定是 期末有利于 估单位 产 查 定 ； 

2、 估基准日 定是委托人与 估单位共同商定 ； 

3、 本 一切 产 估 价标准均为 估基准日有效 价格标准，以人 币为

价 币 

六、评估依据  

（一） 为依据 

1、 圳 控 份有 公司 大 产 停 公告（2017 年 11 月 10 日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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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产 估委托合同。 

（二） 律依据 

1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 产 估 》（中华人 共和国主席令 四十六号，2016 年 7

月 2 日 十二届全国人 代 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十一次会 ）； 

2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 权 》（2007 年 3 月 16 日 十届全国人 代 大会 五次

会 ）； 

3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（2013 年 12 月 28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六次会

审 并 ， 2014 年 3 月 1 日 实 ）； 

4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 券 》（2014 年 8 月 31 日 十二届全国人 代 大会常务

委员会 十次会 三次修 ）；  

5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会 》（1999 年 10 月 31 日主席令 9 届 24 号）； 

6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企业所得 》（2007 年 3 月 16 日 十届全国人 代 大

会 五次会 ）；  

7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土地 》（2004 年 8 月 28 日 十届全国人 代 大会常

务委员会 十一次会 二次修 ）； 

8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》（2007 年 8 月 30 日 十届全国人 代

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十九次会 修 ）； 

9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建 》（2011 年 4 月 22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

次会 修 ）； 

10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城乡 划 》（2015 年 4 月 24 日 十二届全国人 代 大

会常务委员会 十四次会 修 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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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城 国有土地使 权出 和 条例》（国务 令 55 号，

1990 年 5 月 19 日）； 

12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企业所得 实施条例》（2007 年 11 月 28 日国务 197

次常务会 ）； 

13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土地 实施条例》（2014 年 07 月 29 日《国务 关于修

改 分 政 决定》 二次修 ）； 

14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城 土地使 暂 条例》（国务 令  483 号）； 

15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增值 暂 条例实施 则》（ 政 、国家 务总局令 50 

号）； 

16、 《中华人 共和国土地增值 暂 条例实施 则》（ 政 [1995]6 号）； 

17、 《国家 务总局关于全 推开 业 改征增值 》（ [2016]36

号）； 

18、 《房地产开发企业 售 开发 房地产 增值 征收 暂 办 》（国

家 务总局公告 2016 年 18 号）； 

19、 《 政 、国家 务总局关于 改增后契 、房产 、土地增值 、个人所得

依据 》（ [2016]43 号）； 

20、 《上市公司 券发 办 》（ 会令 30 号，2006 年 5 月 6 日，2008

年 10 月 9 日修改）； 

21、 《城市国有土地使 权交易价格 暂 办 》（ 价格[1995]1628 号，1995

年 10 月 24 日）； 

22、 《国务 关于 化改 严格土地 决定》（国发[2004]28 号，2004 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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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日）； 

23、 《国务 关于加强土地 控有关 》（国发[2006]31 号，2006 年 8 月

31 日）； 

24、 国土 《关于改 土地估价 果 和土地 产处 审批办 》（国

土 发[2001]44 号，2001 年 2 月 13 日）； 

25、 国务 《关于促 地 》（国发[2008]3 号，2008 年 1 月 3 日）； 

26、 天 市人 政府关于发布《天 市 工 护 征收使 办 》 ； 

27、 《天 市人 政府办公厅关于 一 化我市房地产市场 控工作 实施意

》（ 政办发[2017]48 号）； 

28、 《天 市地方 务局印 核定征收 办 》（天 市地方 务局 2015 年

12 号）； 

29、 当地人 政府 布 有关政 、 定、实施办 、 文件。 

（三） 准则依据 

1、 《企业会 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（ 政 令 33 号）；  

2、 《企业会 准则 1 号—存 》 38 具体准则（ 会[2006]3 号）； 

3、 《企业会 准则—应 指南》（ 会[2006]18 号）； 

4、 《 产 估基本准则》（ [2017]43 号）； 

5、 《 产 估 业 德准则》（中 协[2017]30 号）； 

6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 产 估 序》（中 协[2017]31 号）； 

7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 产 估报告》（中 协[2017]32 号）； 

8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 产 估委托合同》（中 协[2017]33 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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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 产 估档案》（中 协[2017]34 号）； 

10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（中 协[2017]36 号）； 

11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无形 产》（中 协[2017]37 号）； 

12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不动产》（中 协[2017]38 号）； 

13、 《 产 估执业准则——机器 备》（中 协[2017]39 号）； 

14、 《企业国有 产 估报告指南》（中 协[2017]42 号）； 

15、 《 产 估机构业务 控制指南》（中 协[2017]46 号）； 

16、 《 产 估价值 型指导意 》（中 协[2017]47 号）； 

17、 《 产 估对 律权属指导意 》（中 协[2017]48 号）； 

18、 《 产 估 业 德准则—— 性》（中 协[2012]248 号）； 

19、 《 产 估专家指引 6 号-上市公司 大 产 估报告披 》（中 协

[2015]67 号）； 

20、 《房地产估价 》（GB/T50291-2015）； 

21、 《城 土地估价 》（GB/T18508-2014）； 

22、 《城 土地分 定 》（GB/T18507-2014）。 

（四） 权属依据 

1、 圳 控 份有 公司 业执 ； 

2、 森岛 提供 企业 人 业执 、公司 ； 

3、 国有土地出 合同、建 地 划 可 、建 工 划 可 、建 施工

可 、商品房 售 可 、房地产权 ； 

4、 、 备发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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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其他产权 料。 

（五） 取价依据 

1、 企业提供 产 债 、 产 估明 其他文件 料； 

2、 企业历史年度 审 报告； 

3、 企业 情况 、成本 分析 料； 

4、 企业提供 企业未来发展 划及 ； 

5、 同 iFinD 查 数据； 

6、 各 关 料； 

7、 国家宏 、 业、区域市场及企业 分析数据； 

8、 原城乡 境建 保护 发布 《房屋完损 定标准》、《 定房屋新旧 度

参 依据》和《房屋不同成新 分标准及修 数》； 

9、 《建 工 工 单 价 》（GB50500-2003）； 

10、 国家 委《关于印发建 前期工作咨 收 暂 定 》（ 价格

[1999]1283 号）； 

11、 国家 委、建 关于发布《工 勘察 收 定》 （ 价格

[2002]10 号）； 

12、 国家 委关于印发《招标代 服务收 暂 办 》 （ 价格

[2002]1980 号）； 

13、 国家发展改 委、建 关于印发《建 工 与 关服务收 定》

（发改价格[2007]670 号）； 

14、 天 市地方 务局《关于明 土地增值 干 》（ 地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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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1]24 号）； 

15、 《市国土房 局关于印发天 市商品房 售 可 核准 序 》（ 国土

房发[2016]8 号）； 

16、 天 市地方 务局关于发布《天 市土地增值 办 》 公告（2016

年 24 号）； 

17、 《机动 强制报废标准 定》（商务 、发改委、公安 、 境保护 令 2012

年 12 号）； 

18、 中国地价 （http://www.landvalue.com.cn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 公布 数据； 

19、 国务 国 委 务 与 核 估价局制定 2015-2017 年《企业 效 价标

准值》； 

20、 北京 学技术出 出 《 产 估常 数据与参数手册》及 关

数 料； 

21、 《天 年 》2016 年； 

22、 《天 市建 工 价办 》（ 建 [2012]1142 号）； 

23、 天 市建 工 价和招标信息 和天 价 公布 数据； 

24、 天 土地交易中心公布 交易案例； 

25、 《机 产品报价手册》（机械工业信息 2016 年 ）； 

26、 《全国办公 备及家 器报价》； 

27、 场勘察及市场 查有关 料。 

七、评估方法 

（一） 估方 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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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价值 估，主 有市场 、收 和 产基 三 产 估基本方 。 

市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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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估方 和 推  

1、 产基 方 明 

在企业持 前提下， 与 估 产及 债 应 估方 分别对其各

产及 债 估，以 估后 产价值减去 债价值 定净 产 估价值。其

中对各单 产及 债 形态 及 关 料 掌握情况，分别 取以下具体方

估： 

（1） 动 产 估方  

1） 本次 估 币 包括 、 存 和其他 币 。对于库存 ，

核实 方 ， 定 估值。对 存 在 、 核实和核对 对 单 基

上， 合对 函 回函情况 定 估值。对其他 币 ， 估专业人员核对了

关 原始单据和 料，并与 估基准日 价值 核对后 定 估值。 

2） 对于应收 、 付 和其他应收 ， 估专业人员在对各 核实无

基 上，借助于历史 料和 在 查了 情况，具体分析数 、欠 时 和原因、

回收情况、欠 人 、信 、 。根据各单位 具体情况，

分析 对 估 损失 估 。 以审查核实后 实数为基 ，分析其可回收性

定 估值 做 。 

3） 存 ： 入 估 围 存 为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 

①开发成本为建 开发中 房地产 待开土地和在建工 。 于开发完成后商

业、地下 库 分拟作为 持，住宅 分拟作为 售，本次 估根据 产不同 持有

，对应 择不同 估方 估。对于拟作为出售 住宅 分，本次 估

态假 开发 定其 估值。对于 持 商业 分，本次 估 市场 定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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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值；对于 持 地下停 场 分，本次按 值 估。 

②对于开发产品，其中 合 售条件 商品房，本次 估 可售房地产 市

场不含 售价，减去 售 中 发 售 、 售 、企业所得 和 当

后净利 ，得出开发产品 估值。对于地下停 场 分， 于持有 为 持，

前未办 售 可 和产权 ，本次按 值 估。 

4） 对于其他 动 产在 、 核实和核对凭 基 上，以 核实无

值 定为 估值。 

（2） 固定 产 估方  

1） 对于 成本 。 成本以 市场价格，加上 加

、增容 、 、 定；成新 定根据 实 况，

或年 定。 

2） 对于 子 备 成本 估， 成本以 市场价格加上必 杂

、安 和 成本 定。成新 主 年 、 察 、工作 合 定。 

对于 分无 取得 备 价或建 成本 备，在审核 备 原值 实可

基 上，根据国内机 产品市场同 备价格变化指数， 整， 出 价

值。 

对于少数新 备，依据有关会 凭 核实其原 价格， 定其 价值。 

（3） 债 估方  

对于 债均以 估基准日 估 实 后产权持有单位所应承担 实 债数为

债 估值 做 。 

2、 收 方 明 



 

29 

收 是从企业整体出发，以企业 利 力为核心， 分析、判断和 企业

未来收 ， 企业 和市场 后， 取 当 折 ，折 取 东全

权 价值。本次 估具体 未来收 折 （ 折 ）， 接 ，对应

为权 。 

折 方 是 将企业未来 期净 折 为 值， 估 产价值 一

方 。其基本思 是 估 产在未来 期 净 和 宜 折 折

成 时价值，得出 估值。 

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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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c： 估单位 性 整 数； 

β： 标公司权 本 期市场 数； 

ERP：市场 收 。 

（四） 估 定方  

到本次 估 是收 权和 分析，我们 产基 估

作为本次 产 估报告 估 。 

八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

（一） 接受委托 

在委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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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估方 方 分头 工作。 先，对其 产 和 方

和核对；其次，在 务核实 基 上 实 核对，根据存 和固定 产明 ，

对大 及 存 和固定 产 实地 。 

（三） 定估  

产 查和 场勘察， 估人员对 产 具体 况，包括 、性 、尚可

使 年 、损 、 产功 变化 有了充分 了 ，取得了 为客 数据。 

根据 产 别和实 况， 估人员 所搜 到 信息 料以及有关 技术

务 指标， 当 估方 ，做出了价值 定，估 出 产 价格。 

（四） 估 总 

根据不同 产 估值， 估人员 估 总，形成了完整 产 估

明 和 总 ，并对 估值增减变化 合 性 分析。 

本公司 人员 充分 及分析、 本公司三 审核制度审核，形成本

估 。 

九、评估假设 

本次 估时，主 是基于以下 假 及 制条件 ，当以下 假 及 制

条件发 大变化时， 估 应 应 整。 

（一） 一 假  

1、 假 估基准日后 估单位在开发期内持 ； 

2、 假 估基准日后 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 政 、 和 会 境无 大

变化； 

3、 假 估基准日后国家宏 政 、产业政 和区域发展政 无 大变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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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本次 估假 估单位 业务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 及不可 因

对 估单位 成 大不利影响， 估单位及 估 产 有 不变并原地

持 使 ； 

7、 本次 估基于 所在地 前 房地产市场情况，对可 期 未售 业

售价格 了 当合 判断，假 未来 所在地房地产市场保持平 ，不发 大

变化； 

8、 本次 估假 开发 均按 估单位 售 回收 划如期取得各期

售收入； 

9、 本次 估是基于已取得 划方案 ，假 企业在未来年度不对 划

方案 整； 

10、 假 本次 估 围 开发产品中 地下 库、开发完成后商业、地下 库

分均拟作为 持，住宅 分拟作为 售； 

11、 本次 估， 明外，未 估单位 权或 关 产可 承担 抵

押、担保事宜对 估价值 影响，也未 国家宏 政 发 变化以及 有 力

和其它不可抗力对 产价格 影响。 

本 产 估报告 估 在上 假 条件下在 估基准日时成 ，当上 假 条件

发 大变化时， 字 产 估师及本 估机构将不承担 于假 条件改变 推导出不

同 估 任。 

十、评估结论 

（一） 产基 估  

估 ， 估基准日 2017年 6月 30日时，森岛 总 产 值为 70,961.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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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关 、 售 、 房 心 ），尤其是 公司 期 对制 业来 很 ，

收 中未来不 定 因 变动对 估 会产 大 影响。 态假 开发

估，则可以 免上 不 定因 影响。故最 取 产基 得出 估值作为最

估 。 

因 ， 查及 估 ，森岛 东全 权 价值 估价值为 116,282.95

万元（大写：人 币壹拾壹亿 仟 佰捌拾 万 仟伍佰元整）。 

十一、特别事项说明 

（一） 天健会 师事务所（ 普 合伙）对森岛 2015 年 12 月 31 日、2016

年 12 月 31 日、2017 年 6 月 30 日 务 况以及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-6

月 成果和 了专 审 工作，并出具了专 审 报告（报告号：天健

审（2017）7-591 号），本次 估是以审 整后 数据作为基 ， 提 报告使

人 意。 

（二） 估 未 交易方式可 加或减少付出 价格 对 估价值

影响，亦未 估值增减可 产 ，且不应当 为是对 估对 可实 价

格 保 。 

（三） 本 产 估报告所 估 为森岛 东全 权 价值，提 报告使

人在引 本 产 估报告 作为森岛 控 权或少数 权交易参 时，应在本 估

基 上 权 价或折价 影响。 

（四） 本次收 估中所 及 未来 利 是建 在 估单位制定 利

基 上 。 估单位对其提供 企业未来 利 所 及 关数据和 料

实性、 学性和完整性，以及企业未来 利 合 性和可实 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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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本次收 估中所 估假 是在 前条件下，对 估对 未来

一个合 ，如果未来出 可 影响假 前提实 各 不可 和不可 免 因

，则会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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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南方 团有 公司（以下 “南方 ”）与森岛 《借

协 》（协 号：XJ-NF-2017-50） 定：本借 合同期 2017 年 7 月 1 日 2020

年 12 月 31 日 ，合同期 为 42 个月，森岛 可在上 合同期 内依据其 开发

向南方 借 ，南方 可据 同意向森岛 提供借 ，南方 在收到森岛

借 之日 15 天内向森岛 指定 户发出借 ，借 以借 期 内实 发

借 为准，参 前中国人 同期 基准利 ，协 定借 利 为年

息 4.75%，以森岛 收到借 之日 利息，按 实 使 天数 利息。本借

于森岛 开发建 ，必 专 专 ，未 南方 同意 ，森岛 不得挪

作他 。根据上 借 协 ，本次 估开发期内 借 利 均按 4.75% ， 提

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一） 本次 估已按 土地增值 有关 定对森岛 开发 按其完工

后 增值 ， 扣 应 土地增值 ，但土地增值 最 应以国家

务机关 核定 为准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二） 本次 估已按 企业所得 有关 定对森岛 扣 开发 按

其完工后 应 企业所得 ，但企业所得 最 应以国家 务机关

核定 为准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三） 根据 估单位提供 《天 市森岛 业投 有 公司关于 圳

控 份有 公司 2017 年 大 产 买事 之商业及地下 位作为 持 业 明》，

入本次 估 围 己开发完成 和拟开发 商业及地下 位 业作为 持 业。本

次对于 持 分房地产 定为在 持 态下 估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四） 估基准日，对于 入本次 估 围 房地产均 定其产权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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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常 和 售条件；对于己建成拟 持 未办 产权 房地产，本次 估未

完善产权手 所 支付 对 估价值 影响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五） 森岛 为商品房承 人提供抵押 担保，担保期 从《楼宇按揭合同》

效之日 ， 房人办妥 式产权 ，并 交 保 之日 。截 2017 年 6

月 30 日 ，森岛 为商品房承 人提供抵押 担保 未 余 为人 币

415,830,083.40 元。 于借 人将以房产抵押 ，因 森岛 为 担保事

将不会对公司 务 况 成 大影响。本次 估 有 事 对 估价值 影响，

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六） 于天 器有 公司与森岛 关于支付协 ，天 器

有 公司 森岛 ， 判令森岛 支付拖欠 材料 及延期付 利息（按

同期 利 ， 2012 年 5 月 1 日 暂 2017 年 6 月 1 日，具体数 实

付之日 ）。本次 估 有 事 对 估价值 影响， 提 报告使 人 意。 

（十七） 估专业人员 察了 估建 外 ，在可 情况下勘察了其内

，并 得了估价所 料。 ，未作 构 和 施检 ，无 呈报委托 估对

是否 无 朽、 或其它任何 构损坏。 

（十八） 本次 估假 估 围内土地可 常使 ，不存在严 地 ，不存

在危 及有害 境对土地价值产 不利影响；本次 估不 力或不可抗力

对 估 影响。 

（十九） 本次 估， 明外，未 估单位 权或 关 产可 承担

抵押、担保事宜对 估价值 影响，也未 国家宏 政 发 变化以及 有

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 产价格 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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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 本 估 以 估单位提供 有关权属 明材料 复印件为依据，并无

审 关文件 本。根据中 协 文件 ， 估专业人员关 了本次 估所

及 估对 律权属 ， 估专业人员不对其发 意 ，本 产 估报告也不

作为判断 估对 律权属 依据。 估单位应对其所提供 估对 律权属 料

实性、合 性和完整性承担 律 任。 

十二、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

（一） 委托人或 其他 产 估报告使 人未按 律、 政 定和 产

估报告 明 使 围使 产 估报告 ， 产 估机构及其 产 估专业人员不

承担 任。 

（二） 委托人、 产 估委托合同中 定 其他 产 估报告使 人和 律、

政 定 产 估报告使 人之外，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成为 产 估报

告 使 人。 

（三） 产 估报告使 人应当 估 。 估 不 同于 估对

可实 价格， 估 不应当 为是对 估对 可实 价格 保 。 

（四） 未征得出具 估报告 估机构同意， 估报告 内容不得 摘抄、引

或披 于公开媒体， 律、 定以及 关当事人另有 定 外。 

（五） 估 使 有效期： 估基准日 一年，即 估 在 2017 年 6 月

30 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内有效。 

（六） 当政 整对 估 产 大影响时，应当 新 定 估基准日

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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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评估报告日 

本 估报告日为二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，是 估专业意 形成日。  

（本 以下无 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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